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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生态生态生态环境厅文件环境厅文件环境厅文件环境厅文件

桂环规范〔2021〕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
《广西碳酸钙产业高质量发展环境保护

准入条件》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各有关部门：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西碳酸钙产业高质量发展

环境保护准入条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1年 12月 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 2 —

广西碳酸钙产业高质量发展
环境保护准入条件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按照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

民政府工作部署，严格规范碳酸钙产业从资源开采、产品生产和

运输全过程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全力推动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利

用，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清洁生产、低碳发展，促进碳酸钙产业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二、适用范围

本准入条件适用于广西碳酸钙矿石开采和加工企业，其中碳

酸钙加工主要是指重质碳酸钙、轻质碳酸钙、氧化钙和氢氧化钙

的生产，不包括砂石、大理石、骨料生产。碳酸钙产业链延伸的

人造岗石、塑胶制品、油漆涂料、造纸、橡胶、食品药品、CPVC

建材等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根据其原料、生产工艺、主要装备、

污染特征等情况及相关行业标准、规范要求参照执行。

三、选址原则与总体布局

新建、扩建矿山项目选址应符合环境功能区划、国土空间规

划和矿产资源规划，满足广西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简称“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要求；应符合《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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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05〕109号）等相关政策、文件的选址要求。

新建、扩建矿石加工项目应布设在依法合规设立的具有相关

产业定位的工业园区内，所在园区应依法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并与广西“三线一单”做好衔接，落实相应管控要求，完

善园区集中供热和环保治理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建设污水、固废

集中处理设施。入园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选址

和厂区布置不合理的现有企业应根据相关要求，通过“搬迁、转

产、停产”等方式进行限期调整，退城进园。

四、矿山开采生态环境保护

（一）采石场污染防治。

原则上不得新批准建设采用露天凹陷开采方式的碳酸钙矿山。

矿石开采企业须按《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6-2018）

及《砂石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B45/T1945-2019）要求建设。

矿区配置洒水车、高压喷雾车等设备，对剥离表土、钻孔、

爆破、铲装等生产环节无组织排放的粉尘进行抑尘、降尘；采用

水雾增湿除尘穿孔凿岩技术，在输气管道的回风过程中进行收尘；

在装载机、破碎机、筛分机、整形机、制砂机、输送机端口等连

续产生粉尘部位安装高效除尘装置；采场设置截排水设施、初期

雨水沉淀池、事故应急池，采场内初期雨水经沉淀处理后尽可能

全部回用于工作面、表土场、废石临时堆场、道路等扬尘点洒水

降尘。废石堆放于临时堆场，综合利用于铺路、制砂等用途；剥

离表土堆放在表土场内，后期用于复垦；表土场、废石临时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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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置挡墙、截排水沟。

采石场无组织排放粉尘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有组织排

放粉尘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最

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标准（附录 1）。

合理安排爆破时间，控制爆破频次，严禁夜间爆破等，加强

噪声、振动控制，场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附录 2）。

（二）工业场地污染控制。

工业场地四周应配备喷雾管、雾炮机等设施，不定期进行洒

水降尘；料场、堆场应采取密闭、围挡或有效覆盖等措施，并配

备喷雾管、雾炮机等降尘设施。破碎工序应采取全封闭负压设计，

并配备袋式等先进除尘设施。物料输送采用全封闭输送带，并对

上、下料口进行密闭；物料装卸应采取密闭措施，并配备喷雾管、

雾炮机等设施。工业场地无组织排放粉尘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

有 组 织 排 放 粉 尘 执 行 《 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16297-1996）中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标准（附录

1）。

地面硬化，设置截排水设施、初期雨水收集/沉淀池、事故应

急池，场地内初期雨水经处理后尽可能全部回用于场地、道路等

扬尘点洒水降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可用于周边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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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施肥；排入周边地表水体的，应配备一体化污水生化处理设

施。废水外排应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

标准（附录 3），禁止排入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生态环境敏感区。

（三）矿石运输污染控制。

矿区主要道路硬化，路面保洁并配备洒水车，运矿作业时需

定期对运矿道路进行洒水，每天洒水次数不少于 3 次；车辆进出

口处设置洗车平台，并配备污水收集、沉淀、回用设施。运输车

辆应采取密闭措施，尽量避免在道路两侧居民午间、夜间休息时

间行驶。

（四）矿区复垦和生态修复。

在生产过程中以及闭矿后，及时恢复矿山生态环境，复垦矿

山占用和损毁的土地。生产矿山须做到“边开采、边治理、边修

复”，矿区生产过程中应绿化区域须按相关方案进行绿化。

五、碳酸钙加工污染防治

（一）工艺过程污染防治。

1.原料、成品堆存。

碳酸钙等原料采用密闭堆场、仓库等设施堆存，并配备喷雾

管、雾炮机等降尘设施；成品采用仓库堆存，并设置袋式除尘设施。

2.煅烧、碳化工序。

优先采用天然气、电、煤制气、低硫煤等清洁能源；煅烧窑

宜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及装备，应配备覆膜袋式、静电等高效除

尘设施；配备双碱法、石灰-石膏法等高效脱硫设施；采用低氮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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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技术，氮氧化物排放不达标的，应配备选择性非催化还原、选

择性催化还原等脱硝设施；安装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碳化工序尾

气与煅烧窑废气一并处理。

3.破碎、研磨、筛分等工序。

破碎、研磨、筛分、包装等工序应在密闭、负压的空间内进

行，产尘设备（破碎机、研磨机、筛分机、包装机等）应配备袋

式除尘、静电除尘等除尘设施。

4.干燥工序。

干燥工序（含加热炉、干燥炉、干燥机等设备）应利用园区

集中供热或采用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为燃料，并配备袋式除尘、

静电除尘等除尘设施；配备干法、半干法、湿法（双碱法、石灰-

石膏法等）等脱硫设施；氮氧化物排放不达标的，应配备选择性

非催化还原、选择性催化还原等脱硝设施。

（二）末端污染治理。

1.大气污染防治。

碳酸钙加工企业应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碳酸钙加工各

工序有组织排放废气执行《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2015）及其修改清单中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附录

4表 3）；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中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附录

1），其它污染物执行《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31573-2015）及其修改清单中的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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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附录 4表 5）。在国土开发密度已经很高、环境承载力开始减

弱，或环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容易发生大气严重环境问

题而需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地区的项目，有组织排放废气执行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及其修改清单

中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附录 4表 4）。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的地区范围、时间，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

规定。

2.水污染防治。

洗矿废水、烟气净化废水、除渣废水、压滤废水、洗车废水

等生产废水以及厂区初期雨水，采用沉淀-混凝沉淀等工艺设施处

理后，尽可能循环回用，不能回用部分应处理达到《无机化学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及其修改清单相应要求后排

入集中污水处理厂处理，其中，废水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应

达到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的直接排放限值；废水进入园区（包括

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工业聚集地等）污水处理厂的，应达到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的间接排放限值（附录 4表 1）。在国土开发

密度已经很高、环境承载力开始减弱，或环境容量较小、生态环

境脆弱，容易发生水严重环境问题而需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地

区的项目，废水执行《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31573-2015）及其修改清单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附录 4

表 2）。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地区范围、时间，由国务院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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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体废物处理及综合利用。

企业应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2001）及其修改单（2013年修订）等要求设置一般固体废物和危

险废物暂存间，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分类堆存于暂存间，不得

随意堆放。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全部返回生产工序，其它一般固

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废机油等危险废物，应由有资质的单位进

行回收处置。

4.噪声污染控制。

对于加工过程中噪声污染大的设备，必须采取降噪和隔音措

施，企业厂界噪声应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相应限值要求（附录 2）。

（三）清洁生产。

坚持以生态优先，推动碳酸钙产业绿色矿山、绿色工厂建设，

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清洁生产、低碳发展，强化环境治理，促进

可持续发展。新建和改扩建企业应严格按照国家清洁生产相关法

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确定的生产工艺及设备指标、资源和能源

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产品特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清洁生产管理指标等进行建设和生产。

鼓励碳酸钙企业采用节能节水、循环再制造等先进技术，实

施节能改造和清洁化改造，全面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和回收利用

率，以水泥、陶瓷、板材等建材企业为依托，加强废物交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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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精细利用、能源梯级利用、废水循环利用，实现废物“零排放”。

现有碳酸钙加工企业应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坚决

淘汰生产设备工艺落后、污染物排放不能稳定达标、资源综合利

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的工艺和设备，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六、项目环境管理要求

各级审批部门在审批碳酸钙产业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时，应以

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在区域环境质量不达标区，应实施区域限

批，严格执行区域污染源削减或环境综合整治，采取措施以满足

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管理要求，并将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区域环

境综合整治方案作为区域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重

要依据。

项目建成投产前，必须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排污许可相关规定

申领排污许可证后，方可投入生产。持证排污单位必须在排污许

可证规定的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范围内排放污染物，并应

开展自行监测、建立台账记录、编写执行报告，确保严格落实排

污许可证相关要求。

七、附则

（一）对不符合国家政策及本环境准入条件的碳酸钙产业项

目，各级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得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二）本环境准入条件未及之处按国家及自治区现行法律、

法规及标准要求执行。

（三）本环境准入条件涉及的相关标准发生变化，则按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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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执行。

（四）本环境准入条件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并根

据行业发展和环境保护要求适时修订。

附录：1.《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2.《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4.《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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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摘录）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 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气筒（m） 二级 监控点
浓度

（mg/m3）

颗粒物 120

15 3.5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1.0

20 5.9

30 23

40 39

50 60

60 85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724/715014602400114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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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摘录）

单位：dB（A）

厂界外 时段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2 60 50

3 65 55

https://www.so.com/link?m=akskM92L4Ey7j/eOZixpsPFMmk2I6JGduCWVq+BqTZu0GpGqggh26mr0oklWfJmJbHyyjNVEAglgnwtSLiKgtPnrgua4FdB///JQvhaXfgCcuGRBRhHqxyEWUnfA71NM3SoODMUx+KKe4ui6I565S/PIJ7Q1Yc8D9fUlMgCnTLfpyQvBMqIiFpL1FNihQeRSxvVLpCcs5n6kOupe0PjCpe3QCwQWEjas42T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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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摘录）

单位：mg/L

标准级别

污染物 一级标准

pH 6～9

悬浮物 100

化学需氧量 100

氨氮 15

石油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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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2015）

表 1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L（pH值除外）

序

号
污染物项目 控制污染源

限值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直接排放 (1)间接排放

1 pH 值 所有 6～9 6～9

企业废水

总排放口

2 悬浮物 所有 50 100

3 CODcr 所有 50 200

4 氨氮 所有 10 40

5 总氮
无机氰化合物工业 30

60
其他 20

6 总磷 所有 0.5 2

7 总氰化物 所有 0.3 0.5

8 硫化物 所有 0.5 1

9 石油类 所有 3 6

10 氟化物
除硫化合物及硫酸盐工业、无机氰化合物工

业外
6 6

11 总铜
涉锌、锰、镍、钼、铜、铅、锡、汞重金属

无机化合物工业
0.5

12 总锌
涉锌、镍、钼、铜、铅、镉、锡、汞重金属

无机化合物工业
1

13 总锰 涉锌、锰无机重金属工业 1

车间或生产

设施废水

排放口

14 总钡 涉钡、锶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2

15 总锶 涉钡、锶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8

16 总钴
涉锰、镍、铜、镉、钴重金属无机化合物

工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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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污染物项目 控制污染源

限值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直接排放 (1)间接排放

17 总钼 涉钼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5

车间或生产

设施废水

排放口

18 总锡 涉锡、锑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2

19 总锑 涉锡、锑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3

20 总砷 所有 0.3

21 总汞 所有 0.005

22 总镉 所有 0.05

23 总铅 所有 0.5

24 六价铬 所有 0.1

25 总银 涉银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5

26 总铬
氯酸盐工业、涉铬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1

涉锰、镍、钼、铜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5

27 总镍
涉铬、锌、锰、镍、铜、镉、钴重金属无

机化合物工业
0.5

28 总铊 涉铊、锌、铜、铅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005

29 总α放射性 涉钴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1Bq/L

30 总β放射性 涉钴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10Bq/L

注：（1）废水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或经由城镇污水管线排放，应达到直接排放限值；废水进入

园区（包括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工业聚集地等）污水处理厂执行间接排放限值。（2）本表中未

列出的无机化学工业污染源，其污染物限值参照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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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单位：mg/L（pH值除外）

序

号
污染物项目 控制污染源

限值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直接排放 (1)间接排放

1 pH 值 所有 6～9 6～9

企业废水

总排放口

2 悬浮物 所有 30 50

3 CODcr 所有 40 50

4 氨氮 所有 5 10

5 总氮 所有 10 20

6 总磷 所有 0.5 0.5

7 总氰化物 所有 0.3 0.5

8 硫化物 所有 0.5 1

9 石油类 所有 1 3

10 氟化物 所有 2 2

11 总铜
涉锌、锰、镍、钼、铜、铅、锡、汞

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5

12 总锌
涉锌、镍、钼、铜、铅、镉、锡、汞

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1

13 总锰 涉锌、锰无机重金属无机工业 1

车间或生产

设施废水

排放口

14 总钡 涉钡、锶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2

15 总锶 涉钡、锶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8

16 总钴
涉锰、镍、铜、镉、钴重金属无机化

合物工业
1

17 总钼 涉钼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5

18 总锡 涉锡、锑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2

19 总锑 涉锡、锑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3

20 总砷 所有 0.3

21 总汞 所有 0.005

22 总镉 所有 0.05 车间或生产

设施废水23 总铅 所有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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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污染物项目 控制污染源

限值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直接排放 (1)间接排放

排放口24 六价铬 所有 0.1

25 总银 涉银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5

26 总铬

氯酸盐工业、涉铬重金属无机化合物

工业
1

涉锰、镍、钼、铜重金属无机化合物

工业
0.5

27 总镍
涉铬、锌、锰、镍、铜、镉、钴重金

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5

28 总铊
涉铊、锌、铜、铅重金属无机化合物

工业
0.005

29 总α放射性 涉钴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1Bq/L

30 总β放射性 涉钴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10Bq/L

注：（1）废水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或经由城镇污水管线排放，应达到直接排放限值；废水进入

园区（包括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工业聚集地等）污水处理厂执行间接排放限值。（2）本表中未

列出的无机化学工业污染源，其污染物限值参照本表。



— 18 —

表 3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

号
污染物项目 控制污染源 限值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1 颗粒物 所有 30

车间或生产

设施排气筒

2 氮氧化物 所有 200

3 二氧化硫

硫化合物及硫酸盐工业、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400

其他 100

4 硫化氢 除无机氰化合物工业、卤素及其化合物工业外 10

5 氯气

无机氯化合物及氯酸盐工业 8

其他（硫化合物及硫酸盐工业、无机氰化物工业

除外）
5

6 氯化氢

无机氯化合物及氯酸盐工业 20

其他（硫化合物及硫酸盐工业、无机氰化合物工

业除外）
10

7 氰化氢 除硫化物及硫酸盐工业、卤素及其化合物工业外 0.3

8 氨
除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卤素及其化合物工业

外
20

9 硫酸雾
硫化合物及硫酸盐工业，涉钡、锶重金属无机化

合物工业
20

10
氟化物

（以 F 计）

涉钴、锆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3

无机氟化合物工业 6

11 铬酸雾 铬及其化合物工业 0.07

12 砷及其化合物（以砷计）所有 0.5

13 铅及其化合（以铅计）

涉铅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2

其他 0.1

14 汞及其化合（以汞计） 所有 0.01 车间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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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污染物项目 控制污染源 限值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设施排气筒15 镉及其化合（以镉计） 所有 0.5

16 锡及其化合（以锡计） 涉锡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4

17 镍及其化合（以镍计） 涉镍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4

18 锌及其化合（以锌计） 涉锌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5

19 锰及其化合（以锰计） 涉锰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5

20 锑及其化合物（以锑计）涉锑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4

21 铜及其化合（以铜计） 涉铜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5

22 钴及其化合（以钴计） 涉钴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5

23 钼及其化合（以钼计） 涉钼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5

24 锆及其化合（以锆计）(1)涉锆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5

25 铊及其化合物（以铊计）涉铊、锌、铜、铅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05

注：（1）待国家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2）本表中未列出的无机化学工业污染

源，其污染物限值参照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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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

号
污染物项目 控制污染源 限值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1 颗粒物 所有 10

车间或生产

设施排气筒

2 氮氧化物 所有 100

3 二氧化硫 所有 100

4 硫化氢 除无机氰化合物工业、卤素及其化合物工业外 5

5 氯气

无机氯化合物及氯酸盐工业 8

其他（硫化合物及硫酸盐工业、无机氰化合物工业除

外）
5

6 氯化氢

无机氯化合物及氯酸盐工业 20

其他（硫化合物及硫酸盐工业、无机氰化合物工业除

外）
10

7 氰化氢 除硫化合物及硫酸盐工业、卤素及其化合物工业外 0.3

8 氨 除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卤素及其化合物工业外 10

9 硫酸雾
硫化合物及硫酸盐工业，涉钡、锶重金属无机化合物

工业
10

10
氟化物

（以 F 计）
涉钴、锆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无机氟化合物工业 3

11 铬酸雾 铬及其化合物工业 0.07

12
砷及其化合物

（以砷计）
所有 0.5

13
铅及其化合物

（以铅计）
所有 0.1

14
汞及其化合物

（以汞计）
所有 0.01

15
镉及其化合物

（以镉计）
所有 0.5

16
锡及其化合物

（以锡计）
涉锡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4

车间或生产

设施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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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污染物项目 控制污染源 限值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17
镍及其化合物

（以镍计）
涉镍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4.0

18
锌及其化合物

（以镍计）
涉锌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5

19
锰及其化合物

（以锰计）
涉锰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5

20
锑及其化合物

（以锑计）
涉锑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4

21
铜及其化合物

（以铜计）
涉铜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5

22
钴及其化合物

（以钴计）
涉钴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5

23
钼及其化合物

（以钼计）
涉钼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5

24
锆及其化合物

（以锆计）(1)
涉锆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5

25
铊及其化合物

（以铊计）
涉铊、锌、铜、铅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05

注：（1）待国家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2）本表中未列出的无机化学工业污染源，

其污染物限值参照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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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控制污染源 限值

1 硫化氢 除无机氰化合物工业、卤素及其化合物工业外 0.03

2 硫酸雾
硫化合物及硫酸盐工业，涉钡、锶重金属无机化合

物工业
0.3

3 氯气 除硫化合物及硫酸盐工业、无机氰化合物工业外 0.1

4 氯化氢 除硫化合物及硫酸盐工业、无机氰化合物工业外 0.05

5 氟化物 卤素及其化合物工业 0.02

6 铬酸雾 铬及其化合物工业 0.006

7 氰化氢 除硫化合物及硫酸盐工业、卤素及其化合物工业外 0.0024

8 氨 除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卤素及其化合物工业外 0.3

9 砷及其化合物（以砷计） 所有 0.001

10 铅及其化合物（以铅计） 涉铅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006

11 汞及其化合物（以汞计） 涉汞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0003

12 锑及其化合物（以锑计） 涉锑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01

13 镍及其化合物（以镍计） 涉镍化重金属无机合物工业 0.02

14 镉及其化合物（以镉计） 涉镉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001

15 锰及其化合物（以锰计） 涉锰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015

16 钴及其化合物（以钴计） 涉钴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005

17 钼及其化合物（以钼计） 涉钼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04

18 铊及其化合物（以铊计） 涉铊、锌、铜、铅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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